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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不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有书籍作伪与辨伪活动，并进一步产生辨伪学.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抄袭剽窃之

风抬头，引起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进行防禁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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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通知》认为：长期以

来，高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人师表、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献身科学、积极进取、锐意

创新，体现了崇高师德，树立了良好学术风气，为教学科研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少数人身上也发生了

学术不端行为，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害了高校和教师队伍形象，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绝不姑息.因
此，教育部特别提出要求，对高等学校的学术不端行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

1 学术不端由来已久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积淀也异常深厚.就学术文

化研究的成果载体古籍而言，前人曾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这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清人张之洞又说，一分真

伪，古书去其半.说明中国古书虽多，假的不少，伪造的很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出现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在学术界出现百家争鸣，竞相用学术来争胜，创作、流传下来不少著作.为了学术上的争胜，在那

时，就开始出现假书、伪书.不过，这时书籍的造假，主要不是为了现代意义上的谋取暴利和书籍盗版，制作

假冒伪劣，而是为了争胜，而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假托前贤和名人.即便是自己创作的作品，也不自信，不署自

己的名字，而是假托古圣先贤和学术门派祖师.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有一个焚书坑儒，烧掉了不少统治者

认为对他政权稳定不利和无用的书.到了汉朝，又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采纳，儒家经

典又成为稀缺文化典籍.在皇帝的重奖之下，必然会出现了献假书的勇夫.所以，在后来几代皇帝布告天下

征集古籍的活动中，自然有得金获银的，更有获得高官厚禄的；同时也有因为献假书、伪书而被识破身陷囹

圄、身首异处的.中国的封建帝王，要夺取和稳定政权，不仅要靠武功，还要靠文治，靠学术文化.在古代，不

断地出现对古书的需求，也就会不断有人作伪书；同时，也不断有学者辨伪书.发展到中国明朝，资本主义萌

芽产生，印刷术进一步发达，伪书增多，盗版猖獗，反盗版呼声高涨.学术著作辨伪也成熟起来.以胡应麟的

《四部正讹》为标志，中国的古籍辨伪学形成了.胡应麟在《四部正讹·引》中述其辨伪缘起就说：“唐宋以还，
赝书代作，作者日传，大方之家第以挥之一笑，乃炫奇之夫往往骤揭而深信之，至或点圣经，厕贤撰，矫前

哲，溺后流也.余不敏，大为此惧，辄取其彰明较著，抉诬摘伪，列为一编 ［1］.”后来又经过清代学者顾炎武、姚

际恒、晚清广东学者梁启超和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等努力，辨伪学进一步完善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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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到中国的辨伪学，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中国版权保护的历史共同发展的，也是互为借鉴和补充

的.比如，版权保护实践中的辨别盗版侵权、抄袭剽窃、假冒伪托，可以从古籍辨伪学中取得方法、理论的借

鉴.因此也可以说，在中国的版权保护（现当代发展成版权法学）和古籍辨伪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某些

相通之处.中国的版权保护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1910 年中国第一部版

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的时候，清朝政权寿终正寝，在清朝没能发挥多少作用.中华民国把它变通了

一下，就成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忙于革命和建设，稳定新生的政权，搞政治运动较

多，没有顾上，也没来得及制定颁行版权法.一直到了 1990 年，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颁布了.
一般认为，学术思想是处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中间地位.它既可以影响上层建筑，又可以影响经济

基础；同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都会对学术思想产生反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学术研究出现政治化倾

向，人们在学术研究中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学术思想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较严重，版权纠纷并

不多.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的春天到来了.随着高校晋升职称、完成科研任务、重点学科建设、评奖、学位

点申报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发表论文，再加上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诱惑，有的学者开始沾染学术浮躁之风.
创作粗制滥造，论文抄袭剽窃，不正当署名，不规范引用等学术不端现象大量出现，知识产权纠纷开始产生.
更主要地，学术不端现象的出现，对国家民族学术文化的发展建设极为不利.这不仅引起了正直学者的不

满，也引起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2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学术不端的明确态度

早在 2002 年 2 月 27 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当前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不容忽视、某些方面还比较严重的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失范的问题，主要表

现为:研究工作中少数人违背基本学术道德，侵占他人劳动成果，或抄袭剽窃，或请他人代写文章，或署名不

实;粗制滥造论文，个别人甚至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在研究成果鉴定、项目评审以及学

校评估、学位授权审核等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或试图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评审结果的现象;有的人

还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学位、文凭，有些学校在利益驱动下降低标准乱发文凭.这些行为和现象严重损害了

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的形象，给教育事业带来了不良影响.
这里所说的严重的学术风气不正和学术道德失范，其实就是学术不端.
2004 年 6 月 22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学术规范(试行)》.它分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附则等六部分.总则、
基本规范是原则规定.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则是具体规定.

其中第七条规定：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

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
第八条规定：学术论著应合理使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

准确. 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关于学术成果规范，第九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第十条规定：应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倾向.
第十一条规定：应充分尊重和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注重调查研究，在全面掌握相关研究资料和学术

信息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研究方案，讲究科学方法.力求论证缜密，表达准确.
第十二条规定：学术成果文本应规范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及外国语言文字.
第十三条规定：学术成果不应重复发表.另有约定再次发表时，应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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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规定：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

律责任.
第十五条：凡接受合法资助的研究项目，其最终成果应与资助申请和立项通知相一致；若需修改，应事

先与资助方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第十六条规定：研究成果发表时，应以适当方式向提供过指导、建议、帮助或资助的个人或机构致谢.
此外教育部文件还规定了学术评价规范，要求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

益为基本标准.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应

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学术评价机构应坚持程序公正、标准合理，采用同行专家评审制，实行回避制

度、民主表决制度，建立结果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 评审意见应措辞严谨、准确，慎用“原创”、“首创”、“首

次”、“国内领先”、“国际领先”、“世界水平”、“填补重大空白”、“重大突破”等词语.等等.
凡是和上述具体规定相违背的行为，根据程度的不同，都可以说是学术失范行为，或是学术不端，或是

学术腐败.
2006 年 3 月 20 日，国内（社科院、人大、北大、法大、北师大、复旦、南大、武大、中大等数十所高校和社

科研究机构）有 109 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大学、

地方社会科学院诸位领导发表了《关于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公开信》措辞激烈，认为：

“中国在这 20 多年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必须严肃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失学术传统，

缺乏合理学术评价体系的学术环境中，各种学术失范、不端甚至学术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呈现出越

来越让人触目惊心的趋势.
“我们认为，学术不端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和猖撅，并不只是一个学者个人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在

转型时期的结构性问题或体制性问题.因此，对学术不端与腐败的根本整治需要持久而坚定的教育和学术

制度的改革.如果我们不是严肃地对待和处理这类学术不端与腐败的行为，甚至熟视无睹、不管不问，将不

仅会致使中国学术与教育界丧失信誉，致使学术丧失尊严，而且也会阻碍中国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的

建构，更会摧毁学术以及学术界本身存在所具有的意义.
“鉴于下述两个事实性的理由：第一，主管中国教育和学术工作的教育部和主要负责处理学术不端与

腐败的大学学术委员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处理此类事项的规范程序，甚至没有常设机构，这实际上导致

了这类问题频发且愈演愈烈；第二，责任机构对学术不端与腐败行为处罚不力的现象以及大学在这个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袒护一己之狭隘利益的“本校保护主义”，成了孕育新一轮学术不端与腐败的温床，甚至成为

新一轮学术腐败的理据；并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促使并要求主管机构认真严肃地处理学术不端与腐败行

为，尽可能地使中国学术在一种健康和良性的环境中发展，在此，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发出下述共同的呼吁.
“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牵头成立由品行与学术成绩俱佳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

会’，并制定有关学术纪律仲裁的行业规范.在接到违背学术纪律的投诉以后，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匿名审查，

以查证是否构成剽窃、造假或腐败行为，对违纪成立者，定期公开通报批评，并责成有关高校或研究单位给

予当事人以相应的纪律处分.
“各高校的校长对其校内的教师学术不端和腐败行为负有惩戒之职责，不履行该职责者应当受到教育

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对这种行为人的惩戒应当是包括批评教育、留校察看、降低职称、撤销职称职务，直

到开除出教师队伍.同时我们认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所辖的学校校长有督促

之义务.因此我们建议在教育部制定的学术道德规范的原有基础上增加这几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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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开信生效以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再有教授和研究员发生剽窃、造假或腐败的现象，一经

‘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查证和认定，而当事人有关主管单位仍不做出严肃的处理，那么我们这些签名者将

在媒体和网络集体行动，对违规者予以行业惩罚，以捍卫学界的职业荣誉感和尊严.措施包括：①向‘学术纪

律仲裁委员会’发出投诉或要求复审；②向当事人有关主管单位发出督促处理的公开信；③通过各种有效

途径向国内外学界公布违规者的劣行；④号召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抵制违规者的论著，并断绝与

那些继续发表违规者论著的出版社和刊物的合作关系.”

3 学术不端的主要表现和处罚政策

关于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更严重的，是少数人不懂法、不学法、不

依法创作，学术道德缺失，不靠诚实劳动获得科研成果，想要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再加上我

国学术界突然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反对学术不端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的学者抵挡不住市场经

济的诱惑，做出一些违背学术共同体道德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事情，还不自知，自以为是.其实，在国内外对学

术不端已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
关于学术不端，国际上一般指捏造数据、窜改数据和剽窃三种行为.但是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

学术履历、自我抄袭等行为也应该包括进去.
3.1 教育部对学术不端的态度和界定及惩治政策

2006 年 5 月 10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2］.其中

的第十三条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进一步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及时妥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要认真受理对学

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要严格掌握政策

尺度，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检举不实、受到不当指控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保护.要严格区分学术不端与不

同观点争论的界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在第十五条的规定中，也对高校的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人员提出了要求：加强对学术出版的管理.教育系

统出版社、学术期刊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积极探索建立作者和审稿人双向匿名的审稿制度，
从出版与发表的环节上，堵塞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和抄袭剽窃的漏洞，切实把好学术成果的出口关.

2009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通知》对学术不端

行为进行了具体界定，包括：（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三）伪造或者篡

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四）伪造注释；（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

使用他人署名；（七）其他学术不端行为［3］.这是教育部文件的第一条，它对学术不端行为作了界定.
《通知》主要不仅仅是为了界定学术不端，而是要对如何治理、惩处和预防学术不端作出要求，拿出措

施，提出政策.
在《通知》第二条中要求：高校对本校有关机构或者个人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负有直接责任.要坚持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对学术不端行

为的惩处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办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三条要求：高校要建立健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机构，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加强惩处行为的

权威性、科学性.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调查评判机构.学术委员会要设立执行机

构，负责推进学校学风建设，调查评判学术不端行为等工作.
第四条要求：高校党委和行政部门要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

学术不端行为人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等行政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

工作，可采取暂停、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费、取消其获得的学术奖励和学术荣誉，以及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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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取消其申请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资格等处理措施.查处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五条要求：高校在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过程中，要查清事实，掌握证据，明辨是非，规范程序，正

确把握政策界限.对举报人要提供必要的保护；对被调查人要维护其人格尊严和正当合法权益；对举报不

实、受到不当指控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澄清并予以保护.
第六条要求：高校要将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

学风建设的专题讨论，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学术自律意识.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

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

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
第七条要求：高校要通过校内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宣传橱窗等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广泛深入地

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学术楷模的示范表率作用和学术不端行为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努

力营造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违反学术道德为耻的良好氛围.
2009 年 10 月 29 日，教育部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以加强对高校学风建设的领导，有效遏

制学术不端行为.由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任组长，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李卫红任副组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和科技类学风建设

办公室，分别设在社会科学司和科学技术司，主任分别由社会科学司和科学技术司司长兼任.办公室主要职

责为：制定高校学风建设相关政策；组织开展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研究及宣传教育；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

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宏观指导、督促高校加强学风建设等.
3.2 中国科协对学术不端的界定

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汇报中，通过调查，对学术不端归纳了七大行为，
并做了具体阐述，主要是针对科技界学者的研究创作而言的［4］.

（1）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在论文、研究报告、著作等科研成果中抄袭剽窃他人的实验数据、图表分析甚至

大段的文字描述.这种现象存在于少数科技人员特别是少数硕士生、博士生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者中.
（2）伪造篡改实验数据.在实验数据、图表分析中，随意编造数据或有选择性地采用数据证明自己的论

点，这比抄袭剽窃他人成果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恶劣.
（3）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利用职权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或成果上署名，把他人科研成果据为已

有；将通过会议、评审等过程获得的特殊信息和思想随意传播；在论文被录用或成果获奖后任意修改作者

排序和著作权单位；为论文顺利发表或成果获奖私自署上知名科学家名字；为完成科研任务或求得职称晋

升，无关的同事、同学、亲友间相互挂名.
（4）重复发表论文.论文一稿两投甚至一稿多投；将同一刊物已发表的文章原封不动或改头换面后重新

投到另一刊物；将国外刊物以外文形式发表的论文以中文作为原创性论文在国内发表而不注明.
（5）学术论文质量降低和育人不负责任.部分学者为提高论文数量，将可用一篇完整论文发表的科研成

果分为多篇投稿，降低了论文质量并破坏了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论文发表中引用文献注释不明确；部

分教授为完成科研任务招收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研究生为自己工作、挂名发表大量论文，而无法全面有效教育

培养研究生，使研究生素质大面积滑坡.这些情况造成科研资源包括生产资料资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6）学术评审和项目申报中突出个人利益.在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科研成果评审等过程中，因人情关系、

利益驱动等原因，不能正确评价他人成果，利用职务权力和学术地位，走关系、拉选票，导致结论失去客观

性、准确性和公正性；与自己无利益冲突情况下，尽量抬高对他人的评价，滥用“国际先进、国际领先、国际

一流水平”等词语；与自己有利益冲突情况下，贬低前人或他人成果，自我夸大宣传.

76· ·



第 8 期

（7）过分追求名利，助长浮躁之风.部分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一些有一定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

的人员，兼任太多社会和学术职务，整天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重复获取各类资源，真正用于科研时间

很少.
以上是中国科协道德与权益委员会在工作汇报中对学术不端的七条阐述.

3.3 邹承鲁院士对学术不端的研究界定

被称为学术道德卫士的邹承鲁(1923-2006)，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化学

结构与功能关系等方面多有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三次.20 世纪 80 年代倡议科研

工作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学术腐败疾恶如仇、敢于直言，被认为是整治学术腐败的斗士.邹承鲁也将学术

不端行为归纳成七条：①抄袭剽窃他人成果；②伪造篡改实验数据；③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④重复发表

论文；⑤学术论文质量降低和育人不负责任；⑥学术评审和项目申报中突出个人利益；⑦过分追求名利，助

长浮躁之风.
3.4 国家科技部对学术不端的处罚规定

2006 年 9 月 14 日，国家科学技术部第 25 次部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

办法（试行）》，于 11 月 7 日颁布，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中第三章的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专门

规定了对科研不端行为人的处罚措施［5］.
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根据其权限和科研不端行为的情节轻重， 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做出如下

处罚：（一）警告；（二）通报批评；（三）责令其接受项目承担单位的定期审查；（四）禁止其一定期限内参与项

目承担单位承担或组织的科研活动；（五）记过；（六）降职；（七）解职；（八）解聘、辞退或开除等.
第十二条 项目主持机关应当根据其权限和科研不端行为的情节轻重， 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做出如下

处罚：（一）警告；（二）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三）记过；（四）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项目主持机关主持

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五）解聘、开除等.
第十三条 科学技术部应当根据其权限和科研不端行为的情节轻重， 对科研不端行为人做出如下处

罚：（一）警告；（二）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三）中止项目，并责令限期改正；（四）终止项目，收缴剩余项目

经费，追缴已拨付项目经费；（五）在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

4 期刊出版界对学术不端的防控和惩治措施

（1）要求作者文责自负，对抄袭剽窃者公开曝光示众.期刊杂志对抄袭剽窃之作，也是深恶痛绝.有许多

期刊杂志在稿约中就明确规定，作者投稿要文责自负，防止有抄袭剽窃之作没有审鉴出来，发表后引起版

权纠纷承担连带责任.其实，有无上述声明，刊物发表侵权作品，都是脱不掉干系的.在稿约中发表文责自负

声明，只是给投稿人作者打个预防针.一旦发现有文章抄袭剽窃被人揭发举报并核实，一般都是要曝光公示

的.被抄袭者还要求抄袭者公开发表声明陪礼道歉、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有私下了结的，也有诉诸法律程

序的.
（2）反对作者一稿两投和一稿多投.不少刊物在稿约中就明确规定，要求投稿者不要一稿两投和多投.

一旦发现，即要求投稿者赔偿给编辑部带来的损失；将这一作者记入信誉不良的黑名单，内部控制，在今后

若干时期内封杀该作者的作品文章，不给发表；还有一些行业刊物、专业刊物，对于信誉不良、学术不端的

作者，实施行业、专业、系统封杀.诸如史学、医学等刊物都有实行这一办法.
（3）逐步推行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目前已知的有：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和武汉大学“学

术不端检测系统”.我们已经开通使用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实践表明，其功能是多方面的.该系统

可以对作者投稿进行重复率检测，能显示出重复字数、百分比例和所重复的具体作者文章的出处，包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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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自己的已发表文章（有人又称这是自我剽窃）.文章重复的部分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红色）.中国知网“学术

不端检测系统”可以检测科技论文、社科论文和学位论文.绿色，是显示无问题；黄色，是显示文字重复率

1 000 字以上，重复率在 40%以内；橙色，是重复 5 000 字，重复率占 40%~50%；红色，字数重复 10 000 字，
重复率 50%以上.一般论文，重复率不能超过 10%，学位论文不超过 20%.

在知识经济时代，版权已经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学者治学不仅一定要严谨，还要十分强调自律，学习版

权法，要懂法、知法，来不得半点虚伪，更不能耍小聪明.传统的“文人不言利”时代已经过去，创作者使用别

人的内容文字时一定要合理、合法，讲究使用方法和场合，努力做到规范创作，依法合理使用，才会减少和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科学工作者、甚至科学家并不总是神圣的，他们在获取知识和建立成果的时候也

并不总是理性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名利主义思潮，以及巧取豪

夺、投机取巧、鼠窃狗盗等种种手段都会反映到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中.科学工作者还要明白，在创作中自律

行为不够的时候，社会法律法规时刻还在监视看守和监督规范着我们的科学研究行为，而且，这种监督不

是随着创作、发表的完成而结束，而是要永久延续.因为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是没有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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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eventing and disciplining academic mi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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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ademic misconduct has a long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fake books and discrimination
activities, which further led to the generation of discrimination study. Enter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s, the
phenomena of plagiarism are emerging, which attract more attentions from academic circle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Several relevant policy measures have been announced for preventing and discip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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